
  

受益人基本資料變更暨原留印鑑變更申請書（本文件恕不受理感光紙辦理申請）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編號：                               
本人擬變更〝受益人基本資料之相關項目〞並檢附證明文件，請 貴公司查核認可後予以辦理變更。 

請於下列□內勾選欲辦理之變更事項： 

申請人（即受益人）：                                 

【法人受益人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聯絡電話（公） ：                   

（宅） ：                   

（行動）：                   

 

※ 由兆豐國際投信經辦勾選：次日生效 受益人親辦 ID 正本 印鑑證明書/申請函 業務人員取件(親簽):           
說明： 

(1) 辦理第一、二、三項者，請填妥新印鑑卡，並檢附身分證影本【如受益人為未成年，須加附法定代理人（父母親）身分證影本】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2) 辦理第一、二項，自然人受益人應檢附戶政事務所發給之〝戶籍謄本〞正本。 

(3) 辦理第三項原留印鑑〝掛失〞，係委託他人或以通訊方式辦理者，自然人受益人應檢附戶政事務所發給之〝印鑑證明書〞正本，其印鑑證明書之有效期限，為自戶政事務所登記

日起六個月內有效；法人受益人應檢具〝申請函〞正本。 

(4) 辦理第四項戶籍地址變更者，自然人受益人應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法人受益人應檢具法人登記證明文件。 

(5) 辦理第一、二、三項者，除另有聲明外，當日生效。 

(6) 凡採通訊方式辦理變更事項者，其申請日期為經理公司之收件日。 

(7) 依據主管機關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規定，未成年人之法定代理人為父母時，父母雙方同意由一方代表簽名或蓋章時，應填寫授權書。 

(8) 未成年受益人辦理印鑑掛失手續，須檢附「印鑑證明」如下: 

未成年受益人 辦理方式 受益人印鑑證明 法代印鑑證明 未成年受益人已成年 辦理方式 受益人印鑑證明 法代印鑑證明

法代親辦 - - 受益人親辦 - - 受益人印鑑掛失； 

法代印鑑存在 郵    寄 ｖ - 
受益人已成年且印鑑掛失；

法代印鑑存在 郵   寄 ｖ - 
法代親辦 - - 受益人親辦 - - 受益人印鑑存在； 

法代印鑑掛失 郵    寄 - ｖ 
受益人已成年且印鑑存在；

法代印鑑掛失 郵   寄 - - 
法代親辦 - - 受益人親辦 - - 受益人及法代 

印鑑皆掛失 郵    寄 ｖ ｖ 
受益人（已成年）及法代 

印鑑皆掛失 郵   寄 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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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 動 項 目 異   動   資  料 

原資料 變更後資料 (一)受益人名稱變更 

□自然人更名 

□公司更名 
  

(二)受益人 ID 變更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三)原留印鑑變更 

   (自生效日起將原留印鑑 

  註銷，以新印鑑為憑) 

(1) □更換    □掛失(含遺失、滅失、毀損或被盜)     □其他(請註明原因)                   

(2) 如曾簽訂“傳真交易授權同意書＂或〝網際網路、電話語音暨傳真交易約定書〞者，請勾選下列選項之一 

（如未勾選，則視同原代理人與買回價金匯款帳戶仍屬有效）： 

□本人同意之前與兆豐國際投信所簽訂之“傳真交易＂上之買回價金匯款帳戶及其代理人（即被授權人）仍屬有效。

□本人同意之前與兆豐國際投信所簽訂之“傳真交易＂上之買回價金匯款帳戶及其代理人（即被授權人）同時作廢。

1.□戶籍地址 (請檢附身分證影本正反面)

2.□通訊地址  

3.□傳真電話                                  

4.□E-MAIL             

5.□聯絡電話 (公)    -                    (宅)    -                   (行動) 

(四)基本資料變更 

1.變更第 1、2、3、

4 項者，請以正

本方式辦理。 

2.變更第 5、6 項

者，可以傳真方

式辦理。 

6.□申購/買回確

認單及投資

對帳單寄送

方式 

E-MAIL    傳真   書面   自行上網查詢投資對帳單 

地址：台北市中正區衡陽路 91 號 8 樓

電話：(02)2381-5188 

傳真：(02)2381-9289 

原留印鑑 新印鑑 

  

 

 
 

 
（未成年人或受輔助宣告人請加 
  蓋法定代理人或輔助人印鑑） 

主管：        覆核：       經辦：           



                          
             「兆豐國際理財通」多元服務帳戶開戶申請書                

印鑑卡                                                                                  戶號：           

出生／成立日期            年            月           日 立約定書人 

（受益人名稱）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身分證字號           未成年法定代理人 

(父母親) 

／公司負責人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縣        市區       村                路 

市        鄉鎮       里      鄰        街     段     巷     弄     號     樓之 

通訊地址 
同戶籍地址 

       

聯絡電話 (公)     - (宅)     - (行動) 

E-mail  
傳真電話  

申購/買回確認單及 

投資對帳單寄送方式 
E-MAIL     傳真     書面     自行上網查詢投資對帳單 

客戶資料使用聲明 

本人(本公司)1.同意 2.不同意  提供投資資料(註 1)予 貴公司所屬之金控集團下列子公司 

1.兆豐金控集團所有其他公司(勾選此項則代表同意提供下列所有公司)2.兆豐國際商業銀行

(股)公司 3.兆豐證券(股)公司 4.兆豐票券金融(股)公司 5.兆豐產物保險(股)公司 6.兆豐人

身保險代理人(股)公司 7.兆豐創業投資(股)公司 8.兆豐資產管理(股)公司等公司間為揭露、轉

介或交互運用，供各該公司蒐集、電腦處理及為行銷利用或提供予 貴公司所委任處理事務之

人，並同意金融控股公司之其他子公司得為行銷之目的，將前述之客戶資料提供與受其委託處

理事務之人。金控集團所有其他公司之定義為金控集團中除本公司及金融控股(股)公司以外之其

他所有公司，前述子公司如有增減或名稱變更者，得以金控公司公告者配合修定本同意範圍。

上列之條款本人已清楚閱讀，並明白其意涵。 

(未勾選、重複勾選或未加蓋原留印鑑者視為不同意提供投資資料) 

受益人原留印鑑：                               

註 1：投資資料包括投資或出售投資之標的、金額及時間等資料。               

受益人原留印鑑 

（未成年人或受輔助宣告人請加蓋法定代理人或輔助人印鑑）

本印鑑      式憑      式有效 

受益人辦理基金相關事務，概以上列印鑑為憑 

啟用日期：                 經辦：                覆核：              

未成年自然人或法人開戶授權書 

依據主管機關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規定，未成年人之法定代理人為父母時，父母雙方同意由一方代表簽名或蓋章時；或依洗錢防制法之

執行準則，客戶為法人或其他機構時，與負責人以外人員進行開戶事宜者，應填寫本書。 

受益人法人(法定代理人)                  茲同意授權由法人之被授權人(另一方法定代理人)                   

代為辦理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開戶事宜及辦理基金相關事務。 

此致 

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立授權人：                         統一編號／身分證字號：                        

被授權人：                         身分證字號：                                  

 業務員親自與法人負責人進行開戶事宜時需勾選並簽章：                           

注意事項： 

一、本文件恕不受理感光紙辦理申請；本文件原留印鑑上之印鑑式樣請簽蓋清晰（不得塗改或修正），其他填寫處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加蓋原留印鑑，以證明本受益人所為。 

二、首次申購者，需檢附文件： 

法 人：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負責人之身分證影本及公司全銜印鑑；若為授權開戶，請加附被授權人之身分證影本。 

自然人（成年）：申購人之身分證影本及印鑑。 

自然人（未成年）：申購人之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及印鑑。法定代理人（父母親雙方）之身分證影本及印鑑。（如已離異或身故者，須附戶籍謄本。） 
受輔助宣告人請蓋輔助人之印鑑，並檢附其身份證影本。 

三、原留印鑑以首次留存經理公司之資料為準，如有異動，請依規定向經理公司辦理。 

四、受益人茲同意經理公司得於公司營業範圍內，蒐集、利用或電腦處理於本印鑑卡中所填寫之個人資料。 

五、如需授權交易，請另填印鑑授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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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台北市中正區衡陽路 91 號 8 樓

電話：(02)2381-5188 
傳真：(02)2381-9289 

立授權人印鑑 

被授權人印鑑


